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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言

筆
者
在
民
國
一○

二
年
元
月
號
之
︽

傳
記
文
學
︾
上
，
曾
發
表
過
一
篇
﹁
七
七

事
變
後
英
勇
壯
烈
威
震
日
寇
之
稅
警
部
隊

﹂
，
文
中
雖
也
簡
略
提
到
我
對
﹁
五
三
慘

案
﹂
時
日
軍
以
一
個
師
團
之
兵
力
自
青
島

出
兵
，
竟
能
迅
即
攻
入
濟
南
，
慘
殺
我
外

交
特
派
員
蔡
公
時
及
隨
員
多
人
，
並
迫
使

我
北
伐
大
軍
不
得
不
繞
道
渡
過
黃
河
北
上

完
成
北
伐
之
蠻
橫
情
形
略
知
一
二
，
但
該

案
發
生
當
年
︵
民
國
十
七
年
︶
筆
者
尚
未

出
生
︵
我
是
民
國
二
十
年
生
︶
，
只
是
在

兒
童
時
期
偶
然
聽
父
兄
提
到
此
一
恐
怖
事

件
之
片
段
而
已
，
故
知
之
並
不
詳
盡
。
直

到
最
近
幾
年
因
日
本
長
期
霸
佔
我
釣
魚
臺

列
島
，
並
多
次
撞
翻
我
靠
近
之
漁
船
等
蠻

橫
事
件
，
實
在
令
人
非
常
氣
憤
，
這
才
又

多
方
面
蒐
整
資
料
，
期
能
完
成
這
篇
﹁
五

三
慘
案
之
追
蹤
探
討
﹂
。

時
代
背
景

自
從
清
末
甲
午
戰
爭
︵
一
八
九
四
︶

以
來
，
我
中
華
民
族
即
不
斷
遭
受
蠻
橫
日

本
帝
國
之
欺
凌
，
辛
亥
革
命
建
立
中
華
民

國
後
，
更
因
各
地
北
洋
軍
閥
在
日
本
人
挑

撥
之
下
不
斷
互
相
攻
伐
，
爭
權
奪
利
。
後

來
形
成
張
作
霖
控
制
北
京
之
北
洋
政
府
及

東
北
、
河
北
、
山
東
等
廣
大
地
區
；
直
系

軍
閥
吳
佩
孚
佔
據
河
南
及
兩
湖
；
另
一
直

系
軍
閥
孫
傳
芳
則
佔
據
長
江
中
、
下
流
地

區
。
幸
賴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赴
廣
州
領
導

護
法
運
動
，
成
立
中
華
民
國
軍
政
府
，
並

創
立
黃
埔
軍
官
學
校
，
完
成
北
伐
統
一
全

國
之
準
備
。

民
國
十
五
年
七
月
九
日
，
黃
埔
軍
校

校
長
蔣
中
正
先
生
就
任
國
民
革
命
軍
總
司

令
，
並
誓
師
北
伐
。
一
路
戰
無
不
克
，
經

汀
泗
橋
、
賀
勝
橋
兩
次
大
戰
後
，
先
後
攻

佔
漢
口
、
漢
陽
、
和
武
昌
，
完
全
消
滅
吳

佩
孚
在
武
漢
的
部
隊
。
於
是
國
民
黨
之
重

要
人
員
汪
精
衛
、
孫
科
等
多
人
乃
陸
續
北

上
，
在
漢
口
組
成
臨
時
國
民
會
議
代
行
國

民
政
府
職
權
，
並
主
張
繼
續
聯
俄
容
共
與

國
共
合
作
。
但
當
時
率
大
軍
駐
留
江
西
南

昌
之
北
伐
軍
總
司
令
蔣
中
正
先
生
卻
反
對

國
共
合
作
，
剛
好
這
時
第
一
軍
何
應
欽
率

部
接
連
克
復
褔
建
、
浙
江
、
上
海
，
同
時

二
、
三
兩
軍
亦
從
江
西
北
上
攻
佔
江
寧
︵

南
京
︶
。
於
是
蔣
總
司
令
立
即
將
暫
駐
南

昌
之
中
央
黨
部
和
國
民
政
府
遷
往
江
寧
，

並
宣
布
﹁
清
黨
︵
清
除
黨
內
之
共
產
黨
份

子
︶
﹂
。

但
此
時
武
漢
之
國
民
政
府
係
由
汪
精

衛
、
孫
科
、
鄧
演
達
、
宋
慶
齡
、
張
發
奎

、
毛
澤
東
、
惲
代
英
等
國
、
共
要
員
聯
合

組
成
，
乃
聯
名
發
布
通
電
，
斥
責
蔣
的
分

裂
行
為
，
於
是
形
成
了
寧
漢
對
立
的
局
面

。
這
時
，
因
東
路
北
伐
軍
渡
江
攻
抵
徐
州

時
作
戰
失
利
退
回
江
寧
，
蔣
總
司
令
又
因

黨
內
有
許
多
同
志
對
其
清
黨
與
寧
漢
對
立

之
做
法
頗
不
諒
解
，
乃
於
民
國
十
六
年
八

月
十
二
日
宣
布
下
野
，
並
於
九
月
二
十
八

日
訪
問
日
本
，
探
聽
日
本
對
我
國
北
伐
之

看
法
。
當
時
日
本
的
田
中
義
一
首
相
曾
以

私
人
身
分
會
見
了
蔣
介
石
，
表
示
日
本
反

對
國
民
革
命
軍
之
北
伐
，
希
望
蔣
介
石
專

心
致
力
於
南
方
的
統
一
。
不
久
，
蔣
介
石

忽
然
接
到
請
他
火
速
返
國
之
電
報
，
乃
於

十
一
月
十
八
日
離
開
日
本
返
國
。

原
來
，
武
漢
政
府
後
來
亦
發
現
共
產

黨
份
子
並
非
真
心
與
國
民
黨
合
作
，
而
是

在
莫
斯
科
的
指
示
之
下
，
肆
行
其
分
化
、

操
縱
、
把
持
、
篡
奪
的
技
倆
，
有
計
畫
地

將
三
民
主
義
的
國
民
革
命
，
轉
變
成
共
產

主
義
的
無
產
階
級
革
命
。
於
是
武
漢
政
府

亦
實
行
清
黨
，
與
共
產
黨
決
裂
。
八
月
中

旬
在
李
宗
仁
等
黨
國
大
老
懇
切
協
調
之
下

，
終
於
獲
致
寧
漢
復
合
之
結
果
，
並
電
請

‧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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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
總
司
令
火
速
返
國
，
繼
續
領
導
北
伐
。

慘
案
發
生
過
程

一
、
國
民
革
命
軍
從
徐
州
攻
入
山
東

民
國
十
七
年
元
月
初
蔣
中
正
復
職
為

北
伐
軍
總
司
令
後
，
即
將
全
軍
劃
分
為
四

個
集
團
軍
，
自
兼
第
一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，

以
馮
玉
祥
為
第
二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，
閻
錫

山
為
第
三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，
李
宗
仁
為
第

四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。
為
了
不
引
起
日
本
人

對
北
伐
的
干
涉
，
蔣
總
司
令
特
地
邀
請
日

本
記
者
宣
布
，
北
伐
的
範
圍
並
不
包
括
日

本
的
特
殊
利
益
滿
洲
地
區
。
元
月
三
十
一

日
即
開
始
渡
江
北
伐
，
四
月
進
駐
徐
州
，

然
後
連
克
臺
兒
莊
、
鉅
野
、
濟
寧
、
兗
州

、
汶
上
、
泰
安
，
前
鋒
部
隊
迅
即
攻
抵
濟

南
。
原
駐
濟
南
之
奉
系
軍
閥
山
東
督
軍
張

宗
昌
自
知
難
以
抵
抗
，
遂
率
其
部
屬
渡
過

黃
河
向
德
州
逃
逸
。

濟
南
市
位
於
津
浦
鐵
路
與
膠
濟
鐵
路

之
交
會
處
，
加
上
黃
河
、
小
清
河
水
運
暢

通
，
在
當
時
是
一
座
人
口
約
三
十
八
萬
人

的
商
業
都
市
，
民
國
三
年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
戰
時
日
本
從
德
軍
手
中
奪
取
得
到
膠
州
灣

地
區
︵
包
括
青
島
市
及
膠
濟
鐵
路
︶
之
權

益
後
，
民
國
七
年
中
、
日
簽
署
﹁
山
東
問

題
換
文
﹂
，
日
本
取
得
在
濟
南
、
青
島
駐

軍
的
權
利
，
膠
濟
鐵
路
由
中
日
合
營
。
民

國
十
一
年
，
在
美
國
之
調
停
下
簽
署
﹁
中

日
解
決
山
東
懸
案
條
約
﹂
，
中
國
買
回
膠

濟
鐵
路
，
日
本
歸
還
膠
州
灣
地
區
之
權
益

，
並
從
濟
南
、
青
島
撤
軍
。
民
國
十
四
年

，
奉
系
軍
閥
山
東
督
辦
張
宗
昌
進
駐
濟
南

並
控
制
山
東
全
省
。

故
五
月
一
日
當
北
伐
軍
前
鋒
部
隊
陶

峙
岳
所
率
之
第
四
十
軍
第
三
師
和
方
振
武

所
率
之
第
四
十
一
軍
先
後
開
進
濟
南
時
，

日
軍
已
在
市
內
各
馬
路
構
築
工
事
，
鋪
設

電
網
，
步
步
為
營
；
經
交
涉
後
，
日
軍
才

拆
除
街
面
上
的
工
事
。
五
月
一
日
晚
間
，

蔣
總
司
令
的
總
司
令
部
和
外
交
部
長
黃
郛

，
亦
已
到
達
濟
南
。
五
月
三
日
，
國
軍
戰

地
政
務
委
員
會
委
員
兼
外
交
處
主
任
及
山

東
交
涉
員
蔡
公
時
與
十
八
名
隨
員
到
達
濟

南
，
並
於
經
四
緯
六
路
口
設
立
外
交
部
特

派
員
交
涉
公
署
。

二
、
日
本
政
府
為
破
壞
中
國
統
一
，

兵
分
兩
路
開
進
濟
南

民
國
十
七
年
四
月
，
日
本
政
府
眼
見

蔣
總
司
令
率
北
伐
軍
節
節
勝
利
，
直
趨
濟

南
，
其
陸
相
白
川
義
則
在
十
七
日
即
提
議

日
本
再
次
向
山
東
派
兵
，
並
得
到
其
他
閣

員
的
同
意
。
內
閣
決
議
以
山
東
軍
撤
退
及

北
伐
軍
中
斷
膠
濟
鐵
路
為
理
由
出
兵
，
由

橫
須
賀
派
陸
戰
隊
赴
青
島
。
四
月
十
八
日

，
日
本
外
務
省
發
表
聲
明
，
聲
稱
山
東
局

勢
之
巨
變
，
影
響
了
在
濟
南
的
日
僑
︵
約

一
千
八
百
人
︶
安
全
，
出
兵
純
屬
自
衛
護

僑
。
四
月
十
九
日
，
日
本
內
閣
首
相
田
中

義
一
與
參
謀
總
長
鈴
木
庄
六
奏
請
天
皇
核

准
出
兵
，
當
天
日
本
內
閣
召
開
之
臨
時
會

議
中
即
決
定
出
兵
，
並
加
派
第
六
師
團
長

福
田
彥
助
率
所
部
五
千
人
，
從
門
司
出
發

前
往
山
東
。
為
了
搶
先
控
制
濟
南
，
日
軍

特
另
派
其
駐
天
津
之
三
個
步
兵
中
隊
，
於

四
月
二
十
日
即
先
侵
入
濟
南
，
在
濟
南
城

裡
築
起
街
壘
；
二
十
日
至
二
十
一
日
，
我

國
南
京
政
府
、
北
洋
政
府
、
上
海
總
商
會

等
、
紛
紛
對
日
本
政
府
提
出
了
嚴
重
抗
議

；
二
十
三
日
，
國
民
黨
重
要
黨
部
召
開
臨

時
會
議
討
論
日
本
出
兵
侵
入
濟
南
問
題
，

任
命
蔡
公
時
為
戰
地
外
交
處
主
任
，
宣
傳

保
護
僑
民
政
策
；
二
十
三
日
，
對
外
發
表

告
世
界
民
眾
書
、
告
日
本
民
眾
書
，
呼
籲

世
界
人
民
援
助
中
國
，
呼
籲
日
本
人
民
反

對
出
兵
。

但
日
本
政
府
毫
不
理
會
，
四
月
二
十

五
日
，
日
軍
即
由
第
六
師
團
師
團
長
福
田

彥
助
統
率
在
青
島
登
陸
，
二
十
六
日
其
第

十
一
旅
團
已
開
抵
濟
南
商
埠
，
呈
現
臨
戰

態
勢
；
五
月
二
日
，
福
田
彥
助
即
率
兵
乘

膠
濟
鐵
路
火
車
馳
援
濟
南
。

三
、
當
日
經
過

五
月
三
日
上
午
九
時
左
右
，
中
國
第

四
十
軍
的
一
名
士
兵
，
因
患
病
被
送
往
基

督
教
醫
院
治
療
，
遭
日
軍
士
兵
阻
止
通
行

，
因
語
言
不
通
發
生
爭
執
。
日
軍
士
兵
突

然
開
槍
，
打
死
中
國
士
兵
乙
人
，
餘
人
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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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醫
院
。
大
約
同
一
時
間
，
日
軍
在
魏
家

莊
向
正
在
張
貼
標
語
的
中
國
士
兵
開
槍
，

造
成
數
人
死
傷
。
也
就
是
大
約
九
時
左
右

，
日
軍
突
然
向
第
四
十
軍
第
三
師
第
七
團

的
兩
個
營
展
開
攻
擊
，
由
於
當
時
第
七
團

的
團
長
、
營
長
均
外
出
開
會
，
因
而
傷
亡

慘
重
，
其
中
第
二
營
幾
乎
全
軍
覆
沒
。
各

處
日
軍
士
兵
聽
到
槍
聲
後
陸
續
開
槍
，
對

中
國
市
民
和
軍
人
展
開
屠
殺
，
十
二
時
之

後
已
是
槍
聲
密
集
，
導
致
屍
體
滿
街
。

當
時
外
交
部
特
派
員
交
涉
公
署
已
無

法
聯
繫
，
電
話
亦
被
切
斷
。
此
後
，
濟
南

市
內
北
伐
軍
之
各
師
、
團
乃
向
日
軍
展
開

反
擊
。
這
時
日
軍
卻
派
聯
絡
參
謀
佐
佐
木

知
會
蔣
總
司
令
，
聲
稱
遭
受
革
命
軍
挑
釁

攻
擊
，
要
求
革
命
軍
停
火
。
蔣
總
司
令
獲

知
後
當
即
命
令
城
外
的
中
國
軍
隊
於
下
午

五
時
之
前
離
開
濟
南
市
，
並
知
會
日
軍
第

六
師
團
長
福
田
彥
助
，
請
其
約
束
部
下
。

想
不
到
日
軍
竟
趁
著
混
亂
，
將
當
時
駐
紮

於
濟
南
市
廣
東
會
館
的
第
四
十
軍
官
兵
共

千
餘
人
強
行
繳
械
，
並
當
場
槍
殺
了
不
少

人
後
，
將
其
餘
官
兵
押
送
至
日
本
領
事
館

。
第
三
十
七
軍
第
一
團
在
其
駐
地
小
緯
四

路
遭
日
軍
包
圍
繳
械
，
官
兵
大
部
被
擄
。

有
些
日
軍
向
南
京
政
府
外
交
部
長
黃
郛
之

辦
公
處
開
槍
射
擊
，
因
而
黃
郛
赴
日
軍
司

令
部
交
涉
，
卻
遭
強
行
扣
留
，
日
軍
迫
使

他
簽
字
承
認
衝
突
係
由
中
國
士
兵
挑
起
，

遭
其
嚴
詞
拒
絕
。

下
午
二
時
，
北
伐
軍
大
部
退
出
濟
南

市
，
以
避
免
衝
突
，
日
軍
佔
領
郵
政
局
和

電
報
局
。
晚
上
二
十
三
時
左
右
，
日
軍
聲

稱
在
外
交
部
特
派
員
交
涉
公
署
門
前
發
現

日
軍
屍
體
，
破
門
而
入
強
行
要
搜
檢
交
涉

公
署
人
員
的
槍
械
，
但
並
無
所
獲
。
外
交

部
特
派
山
東
交
涉
員
蔡
公
時
及
署
內
全
部

職
員
都
遭
日
軍
綑
綁
，
並
用
刺
刀
割
裂
臉

面
耳
鼻
。
蔡
公
時
用
日
語
抗
議
後
，
竟
遭

日
軍
以
惡
劣
手
段
凌
虐
，
且
日
軍
將
署
內

職
員
脫
衣
鞭
打
，
並
以
機
槍
掃
射
，
最
後

蔡
公
時
等
十
七
員
均
被
殺
死
，
署
內
職
員

僅
一
人
逃
脫
。

四
、
初
步
交
涉
情
形

五
月
四
日
情
形
稍
有
緩
和
，
福
田
彥

助
派
員
通
知
革
命
軍
，
稱
雙
方
將
領
如
能

彼
此
瞭
解
，
當
可
使
風
波
不
再
擴
大
。
當

天
國
民
革
命
軍
北
伐
軍
總
司
令
部
派
熊
式

輝
與
日
軍
代
表
在
交
涉
公
署
附
近
開
會
時

，
日
軍
代
表
態
度
非
常
驕
橫
，
聲
稱
﹁
濟

南
已
為
日
本
佔
領
，
你
們
已
為
俘
虜
，
我

們
是
大
日
本
國
民
，
你
們
是
亡
國
奴
﹂
等

，
並
要
求
﹁
濟
南
車
站
及
商
埠
內
外
，
不

許
中
國
官
兵
通
行
；
濟
南
二
十
里
內
，
不

許
中
國
駐
兵
；
並
須
承
認
此
案
是
中
國
方

面
造
成
﹂
︵
據
熊
式
輝
後
來
追
憶
：
對
方

那
種
驕
橫
無
人
性
的
態
度
，
並
不
是
真
心

約
來
會
商
和
解
，
似
為
故
意
對
我
加
以
激

怒
，
求
能
擴
大
事
態
，
以
阻
礙
我
軍
之
渡

河
北
進
︶
。
五
月
五
日
，
蔣
總
司
令
離
開

濟
南
。
此
時
原
先
駐
紮
於
濟
南
的
革
命
軍

部
隊
已
經
基
本
退
出
，
繞
道
繼
續
北
上
，

僅
兩
個
團
留
在
濟
南
城
內
。
與
此
同
時
，

日
軍
又
從
大
連
抽
調
其
第
二
十
八
旅
團
和

部
分
空
軍
到
達
濟
南
。

五
、
日
軍
完
全
攻
佔
濟
南
，
我
軍
民

傷
亡
近
八
千
人

五
月
七
日
下
午
，
日
軍
向
北
伐
軍
發

出
最
後
通
牒
，
要
求
十
二
小
時
之
內
做
出

交
代
，
並
提
出
五
點
要
求
：

︵
一
︶
中
國
方
面
必
須
將
涉
案
的
高

級
軍
官
處
刑
。

︵
二
︶
解
除
所
有
反
抗
日
軍
的
軍
隊

原外交部特派員交涉公署，五三慘
案蔡公時先生殉難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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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武
裝
。

︵
三
︶
駐
守
辛
莊
、
張
家
莊
的
北
伐

軍
隊
必
須
在
十
二
個
小
時
內
撤
退
。

︵
四
︶
嚴
禁
一
切
排
日
的
宣
傳
。

︵
五
︶
將
軍
隊
隔
離
在
濟
南
及
膠
濟

鐵
路
二
十
里
之
外
。

中
國
方
面
對
事
態
的
發
展
感
到
震
驚

，
又
因
蔣
總
司
令
不
在
，
乃
由
戰
地
政
務

委
員
會
主
席
蔣
作
賓
至
日
本
領
事
管
回
復

，
說
明
要
求
延
長
回
答
期
限
，
然
而
日
軍

沒
有
採
納
。
日
方
因
認
為
沒
有
獲
得
滿
意

的
答
覆
，
乃
從
五
月
八
日
凌
晨
四
時
起
，

開
始
砲
轟
濟
南
全
境
。
五
月
八
日
上
午
，

北
伐
軍
的
答
覆
到
達
日
方
，
但
日
方
仍
不

滿
意
，
乃
繼
續
攻
擊
，
佔
據
了
濟
南
週
邊

。
五
月
九
日
上
午
九
時
，
日
軍
向
濟
南
城

發
動
進
攻
。
下
午
，
濟
南
守
軍
兩
個
團
被

迫
退
入
城
內
，
進
行
巷
戰
。
日
軍
進
城
後

即
開
始
大
規
模
放
火
，
並
進
行
無
差
別
屠

殺
。
五
月
十
日
，
雙
方
進
入
僵
持
局
面
。

五
月
十
日
夜
晚
，
守
軍
接
到
蔣
總
司
令
發

出
放
棄
濟
南
的
電
令
，
乃
從
東
門
退
出
。

五
月
十
一
日
，
日
軍
進
入
濟
南
城
，
佔
領

濟
南
全
境
。
據
事
後
濟
南
慘
案
被
難
家
署

聯
合
會
初
步
調
查
，
結
果
中
國
軍
民
傷
亡

近
八
千
人
︵
死
亡
六
千
一
百
二
十
三
人
，

傷
一
千
七
百
零
一
人
︶
。
據
日
本
方
面
的

調
查
，
此
事
件
中
中
國
一
般
市
民
的
死
亡

人
數
約
為
三
千
六
百
人
，
傷
者
約
一
千
四

百
人
，
日
軍
死
亡
二
十
六
人
，
傷
一
百
五

十
七
人
。

國
民
革
命
軍
繞
道
完
成
北
伐

因
國
民
革
命
軍
總
司
令
蔣
中
正
，
滿

清
末
年
曾
被
選
送
留
學
日
本
，
就
讀
於
日

本
陸
軍
士
官
學
校
，
並
曾
在
日
本
陸
軍
第

十
三
師
團
第
十
九
聯
隊
實
習
︵
一
九○

九

─

一
九
一
一
︶
，
故
對
日
軍
之
裝
備
與
訓

練
情
形
知
之
甚
詳
，
深
知
其
戰
力
甚
強
，

遠
非
我
由
南
方
各
省
雜
牌
部
隊
聯
合
編
成

之
北
伐
軍
可
比
。
經
過
慎
密
考
量
，
他
認

為
如
北
伐
大
軍
留
在
濟
南
與
日
軍
對
抗
，

毫
無
必
勝
之
把
握
，
且
日
軍
尚
可
隨
時
從

其
國
內
運
兵
至
山
東
增
援
，
將
導
致
北
伐

重
任
的
延
宕
。
於
是
他
秘
密
命
令
黃
埔
軍

校
一
期
畢
業
之
李
延
年
率
步
兵
兩
團
，
退

守
濟
南
城
內
巷
戰
纏
鬥
，
以
牽
制
日
本
大

軍
。
自
己
則
統
率
北
伐
大
軍
繞
道
濟
南
之

西
某
處
星
夜
渡
過
黃
河
，
然
後
繼
續
率
兵

北
進
。
於
連
克
平
陰
、
禹
城
、
石
家
莊
、

德
州
、
定
縣
、
張
家
口
後
，
蔣
進
駐
石
家

莊
督
師
，
克
復
保
定
。
六
月
，
張
作
霖
眼

看
難
以
與
北
伐
之
國
民
革
命
軍
對
抗
，
乃

撤
離
北
京
乘
火
車
退
出
海
關
外
，
向
其
東

北
根
據
地
瀋
陽
逃
逸
，
想
不
到
當
其
專
用

列
車
經
過
瀋
陽
附
近
之
黃
姑
屯
時
，
竟
被

日
本
關
東
軍
預
先
埋
設
之
炸
藥
炸
毀
，
張

作
霖
重
傷
身
亡
。
民
國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二

十
九
日
，
張
作
霖
之
子
張
學
良
在
瀋
陽
通

電
效
忠
南
京
中
央
政
府
，
北
伐
大
業
乃
告

完
成
。對

蔡
公
時
之
特
別
報
導

蔡
公
時
別
號
虎
痴
，
民
國
前
三
十
年

︵
一
八
八
一
︶
五
月
一
日
生
，
江
西
九
江

人
，
清
末
時
即
追
隨
孫
中
山
先
生
參
加
革

命
。
北
伐
時
隨
大
軍
前
進
至
濟
南
，
民
國

十
七
年
五
月
三
日
被
日
軍
殺
害
，
史
稱
﹁

五
三
慘
案
﹂
或
﹁
濟
南
慘
案
﹂
。
茲
謹
報

導
其
簡
歷
如
後
：

一
、
民
前
十
一
年
，
與
同
鄉
張
世
膺

、
徐
秀
鈞
在
九
江
創
辦
﹁
慎
所
染
齋
﹂
鼓

吹
革
命
，
不
久
就
被
清
政
府
通
緝
。

二
、
民
前
九
年
，
受
孫
中
山
先
生
資

助
而
赴
日
本
弘
文
書
院
求
學
。

三
、
民
前
六
年
，
與
黃
興
、
譚
石
屏

等
在
廣
西
欽
州
發
動
起
義
，
之
後
返
回
江

西
任
教
於
江
西
法
政
學
校
。

四
、
民
國
元
年
，
參
加
辛
亥
革
命
，

策
動
江
西
獨
立
，
之
後
任
江
西
省
政
府
交

通
司
長
。

蔡公時先生



25

五
、
民
國
三
年
，
參
加
湖
口
第
二
次

革
命
，
討
伐
袁
世
凱
，
後
被
通
緝
。
因
而

再
次
逃
亡
日
本
，
入
東
京
帝
國
大
學
政
治

經
濟
科
就
讀
。

六
、
民
國
五
年
，
在
北
平
︵
即
今
之

北
京
︶
創
辦
北
平
民
國
大
學
。

七
、
民
國
六
年
起
，
先
後
任
廣
州
護

法
軍
政
府
大
元
帥
府
參
議
、
上
海
工
統
委

員
會
委
員
、
金
陵
關
監
督
等
職
。

八
、
民
國
十
三
年
，
追
隨
孫
中
山
先

生
北
上
，
與
段
祺
瑞
共
商
國
是
，
在
孫
中

山
先
生
病
重
時
，
侍
奉
在
側
。

九
、
民
國
十
七
年
春
，
擔
任
國
民
革

命
軍
總
司
令
部
戰
地
政
務
委
員
會
委
員
兼

外
交
處
主
任
，
奉
命
赴
濟
南
與
日
軍
交
涉

，
然
而
卻
慘
遭
日
軍
殺
害
。

後
續
發
展

﹁
五
三
慘
案
﹂
事
件
發
生
後
，
南
京

政
府
乃
派
出
席
國
際
聯
盟
代
表
伍
朝
樞
立

即
由
歐
赴
美
，
尋
求
幫
助
，
亦
直
接
致
電

美
國
總
統
柯
立
芝
和
國
際
聯
盟
秘
書
長
德

蘭
孟
，
要
求
美
國
和
國
際
聯
盟
出
面
調
停

。
五
月
十
五
日
，
美
國
眾
議
院
作
出
了
﹁

調
停
濟
案
爭
議
決
議
﹂
，
美
國
務
卿
諾
克

在
新
聞
發
布
會
上
公
開
表
示
對
日
不
滿
。

日
本
亦
曾
派
出
代
表
向
美
、
英
、
法
、
意

、
德
等
國
解
釋
出
兵
山
東
和
對
滿
洲
的
政

策
，
以
求
獲
得
諒
解
，
但
均
遭
冷
淡
對
待

。
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日
本
外
務
省
向
國

際
聯
盟
提
交
了
關
於
濟
南
慘
案
的
說
明
書

，
說
明
事
件
責
任
在
於
中
方
。
六
月
八
日

王
正
廷
在
就
任
外
交
部
長
後
發
表
聲
明
，

言
明
原
則
上
日
本
須
首
先
撤
兵
，
然
後
正

式
開
始
交
涉
。
七
月
十
日
，
日
本
田
中
首

相
在
內
閣
會
議
上
提
出
濟
南
事
件
的
條
件

，
並
於
七
月
十
三
日
和
南
京
政
府
重
新
展

開
談
判
，
但
只
派
出
駐
滬
商
務
領
事
失
田

七
太
郎
為
代
表
，
談
判
前
提
包
括
中
國
政

府
向
日
本
道
歉
，
懲
辦
禍
首
，
賠
償
損
失

，
及
保
證
日
本
在
華
僑
民
今
後
之
安
全
，

南
京
政
府
拒
絕
談
判
。
十
月
十
八
日
，
失

田
七
太
郎
奉
日
政
府
訓
令
，
以
全
權
代
表

身
分
到
南
京
與
國
民
政
府
外
交
部
長
王
正

廷
會
談
，
南
京
政
府
提
出
的
談
判
前
提
包

括
日
本
答
應
先
撤
兵
等
，
日
方
無
法
接
受

，
談
判
再
次
陷
入
僵
局
。

民
國
十
八
年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日
本

駐
華
公
使
芳
澤
謙
吉
以
全
權
代
表
身
分
，

到
南
京
與
王
正
廷
就
濟
南
案
展
開
第
三
階

段
的
談
判
，
經
過
多
次
談
判
後
，
雙
方
意

見
於
二
月
四
日
交
換
完
畢
，
訂
立
了
四
項

原
則
。
然
而
日
方
仍
不
肯
簽
字
，
談
判
再

次
停
頓
。

民
國
十
八
年
三
月
初
，
中
日
雙
方
恢

復
談
判
，
由
日
本
新
任
上
海
總
領
事
崇
光

葵
與
國
民
政
府
外
交
部
亞
州
司
司
長
周
龍

光
，
山
東
交
涉
員
崔
士
傑
秘
密
進
行
協
商

。
三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中
日
雙
方
簽
署
了
中

日
濟
案
協
定
，
其
主
要
內
容
如
下
：

一
、
自
簽
訂
協
定
日
起
，
兩
個
月
內

，
日
軍
在
山
東
的
駐
軍
，
全
部
撤
退
。

二
、
雙
方
損
害
，
共
同
組
織
調
查
委

員
會
，
另
行
調
查
。

三
、
濟
南
之
不
幸
事
件
，
可
認
為
已

成
過
去
，
以
期
兩
國
國
交
益
臻
完
善
。

協
議
簽
署
後
，
日
軍
退
出
濟
南
。
但

中
國
外
交
官
蔡
公
時
和
濟
南
民
眾
數
千
人

︵
包
括
日
本
僑
民
數
十
人
︶
之
傷
亡
，
以

及
雙
方
要
求
的
賠
償
問
題
，
實
際
上
也
沒

有
再
被
提
起
。

編
後
感
言

日
本
人
崇
尚
武
士
道
，
嗜
殺
成
性
，

從
﹁
五
三
慘
案
﹂
可
見
一
斑
。
但
慘
案
中

軍
民
傷
亡
僅
近
八
千
人
，
較
之
民
國
三
十

七
年
淞
滬
戰
役
後
之
南
京
大
屠
殺
，
那
就

真
是
小
巫
見
大
巫
了
。
日
軍
在
那
次
大
屠

殺
中
，
共
槍
殺
、
活
埋
、
姦
殺
我
軍
民
︵

含
婦
女
︶
近
三
十
萬
人
。
再
想
到
一
九
三

○

年
在
臺
灣
發
生
的
﹁
霧
社
事
件
﹂
，
日

軍
用
飛
機
、
大
砲
、
毒
氣
等
現
代
化
武
器

，
屠
殺
了
霧
社
的
原
住
民
一
千
餘
人
︵
全

族
人
口
之
百
分
之
六
十
五
︶
，
故
筆
者
對

日
本
人
較
無
好
感
。
而
對
於
釣
魚
臺
列
島

之
問
題
，
筆
者
更
是
衷
心
盼
望
，
能
早
日

透
過
官
方
正
式
管
道
獲
得
最
佳
的
解
決
方

案
。


